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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指定受益人

之效力問題 
劉森榮 

一、問題背景 

某甲為某保險公司團體傷害保險之被

保險人，並經某甲同意於團體保險申請書

上指定受益人為某甲之父親某乙，惟某甲

投保時年僅 18 歲，依民法屬限制行為能力

人。某甲不幸於 102 年 8 月 23 日車禍意外

身亡，經保險公司審核後給付受益人某乙

保險理賠金新臺幣 200 萬元。惟某甲之母

親某丙與某乙多年前即已離婚，某丙出面

主張某甲指定該張保單受益人時尚未成

年，未得法定代理人事前同意或事後承

認，故指定受益人之指定行為無效，即某

甲未指定其保險受益人，依民法第 1138 條

規定，某丙與某乙同為某甲死亡理賠保險

金之繼承人，保險公司應給付該團體保險

之死亡保險金半數即 100 萬元予某丙。惟

保險公司主張已依保險契約給付 200 萬元

予受益人某乙，故拒絕給付，某丙遂向法

院提起訴訟請求。 

二、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法律行為之

效力 

行為能力制度係民法為了保護智慮不

週之人，以及為兼顧交易安全所設立的基

本重要制度，依現行民法規定，滿七歲之

未成年人且未結婚、未受監護宣告者，為

限制行為能力人(第 13 條、第 15 條參照)。 

關於限制行為能力之人，法律制度之

設計一方面必頇考量加以保護，另一方面

又必頇考量促使其參與社會經濟活動，我

國民法第 77 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為

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

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

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立法意旨乃因限制行為能力人知識尚未充

分發達，為保護限制行為能力人利益所

設。然單純獲得法律上之利益者，如單得

權利、單免義務之行為，或依其年齡及身

分，為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則雖未得法定

代理人之允許，亦使其發生效力，蓋以關

於此種情形，對於他人之意思表示，或受

他人之意思表示，縱令限制行為能力人直

接為之，亦屬有益無損。從立法理由可知，

我國民法設計係採法定代理人事前允許為

原則，但對於原則又設立了二項例外，亦

即例外承認限制行為能力之人所為法律行

為之效力。關於限制行為能力之人依其年

齡及身分，為日常生活所必需者，應屬事

實認定問題，例如未成年之學生購買早

餐、文具用品等行為，但是何種行為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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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所必需，卻難以加以實際認定，

再者，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變遷，日常生

活所必需之行為也往往隨即變動增加認定

困難。其次，限制行為能力之人單純獲得

法律上之利益，所謂則係以利益之有無來

做為判斷限制行為能力之人所為法律行為

之效力，換言之，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會因

其法律行為而在法律上負有義務，至於實

際上有無取得經濟上之利益，則在所不問。 

除了以上二項例外，民法第 78 條規

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

許，所為之單獨行為，無效。」觀其立法

理由，謹按單獨行為者，即由一方之意思

表示而成立之行為也。有有相對人者，亦

有無相對人者，前者如契約之解除，債務

之免除是，後者如寄附行為是。大抵此種

行為，要皆有損於行為人。限制行為能力

人智識尚未充分發達，其所為之單獨行

為，自應使其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方為

有效，始足以保護其利益。因大多數單獨

行為均非屬純獲法律上之利益，例如拋棄

所有權、終止租賃契約等，故民法對於此

種對於限制行為能力人顯然不利益之單獨

行為，嚴格限制頇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 

三、法院見解的歧異 

(一) 限制行為能力人指定受益人之行為屬

單獨行為 

本案一審法院見解認為限制行為能力

人指定保單受益人之行為屬單獨行為，判

決理由認為該保險契約係以某甲所屬之單

位為要保人，並以某甲為被保險人，向保

險公司所投保之團體保險契約，為某甲所

屬單位與保險公司所簽定，使某甲單純獲

得被保險人的利益，就此部分而言，可認

此係某甲純獲法律上利益而屬有效。然某

甲在系爭申請書上指定受益人之行為，應

屬某甲所為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單獨行

為或僅得其法定代理人之一某乙同意之單

獨行為。依前揭說明，某甲在系爭申請書

上指定受益人之行為，應屬無效。某甲在

系爭申請書上指定受益人之行為既屬無

效，則於系爭申請書未指定受益人相同。

再依系爭保險契約第 19 條「受益人之指定

及變更」第 5 項「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

生前，得指定或變更身故保險金受益人，

未指定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者，其保險金做

為被保險人之遺 產。」及民法第 1138 條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

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

兄弟姊妹。四、祖父母。」之規定，本件

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某甲於生前未有

效指定身故保險金受益人，故應認為屬某

甲之遺產，而由某甲父母共同繼承，其應

繼分為各二分之一，故一審法院判決保險

公司應給付某丙死亡保險金半數 100 萬

元。 

(二) 限制行為能力人指定受益人之行為係

屬純獲法律上利益之範疇 

保險公司敗訴後向二審法院提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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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二審法院見解首先先依系爭保險作業

規定第 10 條，該保險所需之保險費用係由

某甲所屬單位之相關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是系爭保險契約乃某甲單位為照顧某甲及

其遺族，而為其投保之人身保險，系爭保

險契約中約定，受益人由被保險人指定

之，故就系爭保險契約整體觀之，某甲顯

係純獲法律上之利益【即獲得保險金(含可

指定獲得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而單就

某甲指定於死亡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金之

受益人觀之，對其亦不生任何法律上之不

利益。揆諸民法第 77 條規定之立法意旨，

該意思表示對某甲既無何損害，自應屬純

獲法律上利益之範疇，而毋庸得其法定代

理人之允許。且某甲指定身故保險金受益

人之意思表示，類似預就其死亡後財產歸

屬之安排，該意思表示毋庸得其法定代理

人之允許即生效力，與民法第 1186 條第 2

項就滿 16 歲之限制行為能力人，肯定其自

為遺囑能力，無頇法定代理人允許之規

定，於立法體系上亦無相違。職是，某甲

指定其父某乙為其受益人之際，雖仍為限

制行為能力人，已如上述，然揆諸民法第

77 條規定之立法意旨，該意思表示既屬純

獲法律上利益之範疇，自毋庸得其法定代

理人之允許。某甲於 102 年 8 月 23 日車禍

意外身亡，保險公司依系爭申請書，給付

受益人某乙保險金 200 萬元，則保險公司

即已依系爭保險契約履行其給付保險金之

責任，某丙既非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

自無從依系爭保險契約及民法第 1138 條

規定請求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 

四、結論 

依保險法第 5 條規定：「本法所稱受益

人，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

求權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

人。」第 110 條規定：「要保人得通知保險

人，以保險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其所

指定之受益人。」保險契約中受益人之指

定係由要保人為之。在本案例中，保險契

約中約定受益人之指定及變更，要保人依

約定由被保險人於要保時指定一人或數人

為受益人之方式辦理，故某甲於投保時在

申請書上指定受益人之行為應無問題。造

成二審法院見解歧異的爭論點在於某甲指

定受益人之行為是否有效。 

指定受益人之行為係以其意思表示產

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為，所以受益人之指

定亦屬法律行為之一種，然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指定受益人時，係由其單方所為之意

思表示即可，並無頇得到受益人之同意，

因為要保人為契約當事人，且其亦負有交

付保險費於保險人之義務，而受益人僅純

粹為享受保險契約利益之人，所以並不頇

得到受益人承諾之必要，因此，受益人指

定之法律性質應認為係單獨行為。所以，

本案一審法院見解認為某甲指定受益人之

行為屬單獨行為應無違誤，依民法第 79 條

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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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無效。」某甲在

系爭申請書上指定受益人之行為似乎看似

無效?然而一審法院似乎忽略了民法第 77

條的但書規定，某甲指定受益人並不頇額

外擔任何義務和責任，僅僅是安排身故後

的保險金，與民法第 1186 條第 2 項就滿

16 歲之限制行為能力人，肯定其自為遺囑

能力，無頇法定代理人允許之規定，應同

屬於純獲法律上利益之範疇，該意思表示

自毋庸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即生效力，

換言之，某甲指定受益人之行為應屬於純

獲法律上利益所為之單獨行為，故本案二

審法院所持見解應予以肯認，本案保險公

司無頇給付某丙保險理賠金 100 萬元。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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